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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C_9F_E8_B5_84_E6_c36_330267.htm 为积极推进干部人事

制度改革 , 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, 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

、择优的原则，国土资源部党组决定，对部分副局级领导职

位实行公开选拔。现公告如下： 一、选拔职位 （一）中国国

土资源经济研究院（以下简称经研院）副院长 1 名。 （二）

中国地质科学院（以下简称地科院）副院长 1 名。 （三）沈

阳地质矿产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沈阳地矿所）副所长 1 名。 （

四）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（以下简称西安地矿所）副所长 2 

名。 二、选拔范围 （一）经研院副院长职位选拔范围：经研

院、部机关、部在京直属单位，经研院所在地区（廊房市）

的部直属单位。 （二）地科院副院长职位选拔范围：地科院

、部机关、部在京直属单位，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

、地勘局。 （三）沈阳地矿所副所长职位选拔范围：沈阳地

矿所，辽宁省国土资源厅、地勘局（限沈阳市户口）。 （四

）西安地矿所副所长职位选拔范围：西安地矿所，陕西省国

土资源厅、地勘局（限西安市户口）。 三、职位的基本条件

和特殊要求 （一）基本条件 1 、思想政治素质好。具有履行

职责所需要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；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

和各项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；努力实践

党的宗旨，密切联系群众；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

感，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；作风民主，顾全大局，清正廉

洁。 2 、具备从事所选拔职位的基本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

力及文字能力。 3 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突出的工作



实绩。 4 、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。 5 、任正处级职务 3 

年以上或副处级职务 5 年以上。 6 、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（

1952 年 5 月 31 日以后出生）。 7 、身体健康。 （二）特殊要

求 1 、经研院副院长（分管科研工作）。研究生学历、硕士

学位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，有两个以上专业（地矿、土地、

经济）学习经历，其中经济专业为必备专业。长期从事国土

资源管理或经济研究工作，有科研管理经验及学术成果。 2 

、地科院副院长（分管行政后勤工作）。有较强的经济管理

、行政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，有后勤、物业、经营管理经验

。 3 、沈阳地矿所副所长（分管地调项目工作）。具有高级

技术职称，有主持地调工作的经历，有地质调查管理工作经

验。 4 、西安地矿所副所长（分管地调科研工作）。具有高

级技术职称，有从事地质调查、科研工作经历和科技管理经

验。 5 、西安地矿所副所长（分管地调项目工作）。具有高

级技术职称，有主持地调工作的经历，有地质调查管理工作

经验。 四、选拔程序和方法 （一）公开报名。报名采取组织

推荐、个人自荐或群众举荐。属组织推荐和群众举荐的，须

征得本人同意。 （二）资格审查。依据公开选拔条件，对报

名者进行资格审查。参加公开选拔人数与所需职位人数比例

低于 3 :1 ，取消该职位的选拔，但可以改报符合报名条件的

其他职位。 （三）笔试。笔试采取闭卷形式，包括公共科目

和专业科目。着重考察履行公开选拔职位所必备的基本知识

。根据笔试成绩进行名次排序，确定参加演讲答辩的人选。

2001 年 12 月参加国土资源部副局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笔试成

绩合格者（ 60 分以上，含 60 分），可免试参加本次公开选

拔笔试成绩名次排序，也可重新参加笔试，并以本次笔试成



绩为准进行名次排序。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％。 （四）演

讲答辩。按笔试名次选定参加演讲答辩人选。每个职位演讲

答辩人数一般不超过 5 人。重点测试演讲答辩人员的综合分

析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决策能力、应变能力以及语言表达

能力。演讲答辩时间为 30 分钟。演讲答辩成绩占总成绩的 50

％。 （五）民主测评。演讲答辩之后，由选拔职位所在单位

人员现场对演讲答辩人员进行民主测评。民主测评成绩占总

成绩的 10 ％。 （六）确定被考察人选。按总成绩由高分到低

分确定被考察人选。被考察人数与选拔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:1 

。 （七）公示。在被考察人选单位和选拔职位所在单位分别

进行公示，广泛听取意见。公示期限为 7 个工作日。 （八）

组织考察。由人事教育司组织考察组对考察对象从德、能、

勤、绩四个方面进行考察。 （九）任用建议。考察结束，由

人事教育司征得主管部领导同意后，由公开选拔职位所在单

位党委向部党组提出任用建议。 （十）决定任用。根据考察

、公示情况和任用建议，提请部党组审定。 对经讨论决定任

用人员实行一年试用期，试用期间享受相应职级待遇，并按

有关规定管理。试用期满，经组织考核胜任者，正式任用。 

五、报名时间、地点和要求 （一）报名时间： 6 月 17 日 8 时

始至 6 月 21 日 17 时止。 （二）报名地点： 1 、北京－国土资

源部人事教育司干部二处（联系电话： 66558521 、 66558519 

，传真电话： 66558503 ）。 2 、沈阳－沈阳地矿所党群工作

处（联系电话： 86855267 ）。 3 、西安－西安地矿所党群工

作处（联系电话： 7815919 ）。 （三）报名要求：报名者持

本人身份证、户口薄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工作证、专业技术

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近期正面半身免冠 1 寸彩照 4 



张。 每人限报 1 个职位。 （四）资格审查截止时间： 6 月 25 

日。 六、笔试和演讲答辩安排 笔试时间暂定 6 月底，演讲答

辩暂定 7 月上旬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七、相关事宜 

本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由 驻部纪检组（监察局）和直属

机关党委实施全程监督。 监督电话： 66558350 、 66558356 。 

国土资源部公开选拔领导 干部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（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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